
晋建市字〔2022〕76号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印发《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现场管理人员和技能工人管理暂行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各有关单位：

现将《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现场管理人员和技能工人管理暂行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2年5月12日

（主动公开）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现场管理人员和技能工人管理暂行办法（试行）

为规范我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现场管理人员和技能工人的配备和管理工作，提高从业人员职业技能和素质，提升企业综合施工能力和工程项目质量安全管理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加快培育新时代建筑产业工人队伍的指导意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健全完善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意见（试行）》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总 则   

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山西省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简称“建筑工程”）项目现场管理人员和技能工人配备。
第二条 项目现场管理人员包括项目负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和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标准员、材料员、机械员、劳务员、资料员等专业人员。
第三条 技能工人包括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和一般技能工人。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包括建筑电工、建筑架子工、建筑起重信号司索工、建筑起重机械司机、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工、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工以及经省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特种作业人员；一般技能工人包括但不限于砌筑工、抹灰工、混凝土工、钢筋工、手工木工、防水工、测量工、筑路工、桥隧工、模板工、油漆工等，具体设置参照《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职业工种目录的通知》（建办人〔2017〕76号）执行。本办法所指施工人员职业技能等级分为学徒工、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特级技师、首席技师。

第四条  建设单位和招标代理机构编制的招标文件，以及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签订的工程项目承包合同中，对现场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配备的要求应参照《山西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人员和技能工人配备标准》（附件1）执行。施工单位可根据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调整现场管理人员和技能工人配备及数量。不同地区可根据本地实际对人员配备提出进一步细化要求。

第五条  本办法所指的建筑工程建筑面积、金额等均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约定的内容。

第六条 人员配备的责任单位为与建设单位签订合同的总承包单位或与建设单位签订合同的专业承包单位。
第七条 现场管理人员和技能工人的岗位设置、等级和类别要求、工作职责确定、教育培训等，按本办法执行的同时，还应符合国家和我省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等的规定。

                 二、人员任职要求
第八条 项目负责人应满足以下任职条件：

（1）取得相应的建造师注册证书；

（2）取得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且在本单位注册。

其中，一级注册建造师可担任大、中、小型工程项目负责人，二级注册建造师可担任中、小型工程项目负责人。工程规模具体参见《山西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建设规模标准》（附件2）。

第九条 除注册建造师外，具有一级（甲级）及以上资质的建筑业企业还可聘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人员为小型建筑工程施工项目负责人：

（1）近三年内担任过两个以上小型建筑工程施工项目管理工作（本人担任项目副经理、技术负责人等主要管理人员工作业绩）；

（2）取得省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施工员岗位证书”三年以上；

（3）具有国家认定的工程建设类助理工程师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4）取得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

（5）身体健康，年龄不超过60周岁；

拟聘用人员相关信息在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官网发布。

第十条 项目技术负责人应满足以下任职条件：

项目技术负责人应由与工程项目施工相适应的工程类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其中大型项目必须是高级工程师）担任。

第十一条 专业管理人员应满足以下任职条件：

施工员、安全员、质量员、标准员、材料员、机械员、劳务员、资料员等专业人员的职业能力应符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和我省相关职业能力标准的要求，并取得由省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岗位考核合格证书。

第十二条 特种作业人员和技能工人应分别获得市级及以上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操作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方具备从业资格。

                   三、人员管理要求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在办理项目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时，应将该项目现场管理人员和技能工人配备情况报工程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和项目管理机构应当建立项目现场管理人员和技能工人实名制台账，并将上述人员信息按要求采集录入全省建筑用工实名制管理平台系统。

第十五条 现场管理人员和技能工人不得同时在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建设工程项目主体结构施工期间任职，不得在同一项目的建设单位或相关中介机构中兼职。
第十六条 项目现场取得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的管理人员、技能工人和特种作业人员必须100%持证上岗。
第十七条 对于分期开发建设或分多个施工标段且同一地点、同一施工单位承建的建设项目，现场管理人员承担项目的数量可视为一个项目，配备标准可按合并后的一个项目规模要求配备。

第十八条 工程项目现场主要管理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同意，施工单位报项目属地监管机构备案后，方可进行人员变更：

（1）因伤病（持有县、区以上医院证明）导致不能继续履行岗位职责的；

（2）主动辞职、退休或调离原任职企业的；

（3）因发生工程质量、安全生产事故或违法分包、挂靠转包等违法违规行为，受到处罚不能继续担任相应管理工作的；

（4）因不履行岗位职责、工作失误等原因不宜继续担任施工现场管理工作的。

 第十九条 现场管理人员变更的，施工单位应在变更后3个工作日内提交相关印证材料报原备案机关登记变更。变更后人员其从业资格和业绩等条件应不低于原备案人员。

第二十条 施工单位完成工程项目合同约定内容，向建设单位提交竣工报告后，备案人员应向备案机关申请核销，经审核后可办理人员核销备案手续和实名制管理平台信息退出手续。

第二十一条 项目现场管理人员和技能工人应严格落实建筑用工实名制管理有关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对所承接工程项目的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负总责，分包单位对招用的建筑工人落实实名制制度负直接责任。各有关单位应建立健全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制度，以真实身份信息认证方式采集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和技能工人的基本信息、从业信息、作业信息、诚信信息，对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和技能人员进行组织化、信息化综合管理，并录入山西省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

第二十二条 未按照本办法要求配置管理人员和技能工人的，应依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和《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有关要求实施惩戒。    

 四、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山西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管理人员和技能工人配备标准

2.房屋建筑工程项目、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建设规模标准

附件1  

 山西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

    现场管理人员配备标准

	工程

类别
	工程

规模
	施工阶段管理人员

  配备最低标准（人）
	备注

	房

屋

建

筑

工

程
	小型

工程
	≥5
	5人包括项目负责人1人、项目技术负责人1人、质量员1人、安全员1人、劳务员和施工员等1人。

	
	中型

工程
	≥7
	7人包括项目负责人1人、项目技术负责人1人、施工员2人、质量员1人、安全员1人、劳务员和材料员等1人。 

单体建筑面积≥10000平方米；高度≥60米；群体建筑面积≥50000平方米。

超过以上条件之一，增加安全员1人。

	
	大型

工程
	≥9
	9人包括项目负责人1人、项目技术负责人1人、施工员2人、质量员1人、安全员2人、机械员1人、劳务员和材料员等1人。 

单体建筑面积≥50000平方米；高度≥150米；群体建筑面积≥150000平方米。

超过以上条件之一，增加安全员1人。

	市

政

基

础

设

施

工

程
	小型

工程
	≥5
	5人包括项目负责人1人、项目技术负责人1人、市政施工员1人、安全员1人(持机械员证书兼任机械员)，试验员、材料员和劳务员等1人。

	
	中型

工程
	≥7
	7人包括项目负责人1人、项目技术负责人1人、市政施工员1人、质量员1人、安全员2人(其中1人持机械员证书兼任机械员)、材料员和劳务员等1人。

1、工程造价≥2000万元，增加安全员1人。

2、城市桥梁、地下交通中的隧道工程、轻轨交通中的桥涵工程，可适当增加施工员、安全员人数。

	
	大型

工程
	≥9
	9人包括项目负责人1人、项目技术负责人1人、市政施工员1人、质量员1人、安全员3人(其中1人持机械员证书兼任机械员)、试验员1人、材料员和劳务员等1人。

1、工程造价≥5000万元，增加安全员1人。

2、城市桥梁、地下交通中的隧道工程、轻轨交通中的桥涵工程，可适当增加施工员、安全员人数。


注：此标准为关键岗位人员最低配备标准，对于复杂的综合性工程以及工期较紧、多班施工作业的工程，在以上配备标准基础上应适当增加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人数。

技能工人各工种中、高级工基本配备标准（%）
	 工种

工程类别
	技能工人

	
	钢

筋

工
	砌筑工
	混凝土
	模板工
	木工
	焊工
	装饰装修工
	石工
	管

工
	防水工
	抹灰工
	测量工
	防腐保温工
	筑路工
	桥隧工
	电气设备安装工
	建筑门窗幕墙安装工
	绿化工
	桩机操作工

	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大型

工程
	高级

≥3

中级

≥15
	高级

≥3

中级

≥15
	高级

≥3

中级

≥15
	高级

≥3

中级

≥15
	高级

≥3

中级

≥15
	高级

≥3

中级

≥15
	高级

≥3

中级

≥15
	高级

≥3

中级

≥15
	高级

≥3

中级

≥15
	高级

≥3

中级

≥15
	高级

≥3

中级

≥15
	高级

≥3

中级

≥15
	高级

≥3

中级

≥15
	高级

≥3

中级

≥15
	高级

≥3

中级

≥15
	高级

≥3

中级

≥15
	高级

≥3

中级

≥15
	高级

≥1

中级

≥10
	高级

≥1

中级

≥10

	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中型

工程
	高级

≥2

或

中级

≥10
	高级

≥2

或

中级

≥10
	高级

≥2

或

中级

≥10
	高级

≥2

或

中级

≥10
	高级

≥2

或

中级

≥10
	高级

≥2

或

中级

≥10
	高级

≥2

或

中级

≥10
	高级

≥2

或

中级

≥10
	高级

≥2

或

中级

≥10
	高级

≥2

或

中级

≥10
	高级

≥2

或

中级

≥10
	高级

≥2

或

中级

≥10
	高级

≥2

或

中级

≥10
	高级

≥2

或

中级

≥10
	高级

≥2

或

中级

≥10
	高级

≥2

或

中级

≥10
	高级

≥2

或

中级

≥10
	高级

≥1

或

中级

≥5
	高级

≥1

或

中级

≥5

	房屋建筑及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小型

工程
	中级

≥5
	中级

≥5
	中级

≥5
	中级

≥5
	中级

≥5
	中级

≥5
	中级

≥5
	中级

≥5
	中级

≥5
	中级

≥5
	中级

≥5
	中级

≥5
	中级

≥5
	中级

≥5
	中级

≥5
	中级

≥5
	中级

≥5
	中级

≥5
	中级

≥5


注：1.各类工程项目现场技能工人、特种作业人员应100%持证上岗，其中中级技能工人占技能工人总数比例应不低于20%，高级工及以上等级应不低于5%。
技能人员应根据不同的施工内容、施工阶段及相关专业进行配备。各级别工人比例计算以相应工种的工人总数为基数，不足一人按一人计算。
	附件2                     

房屋建筑工程建设规模标准

	序号
	工程类别
	项目名称
	单位
	规     模
	备   注

	
	
	
	
	大型
	中型
	小型
	

	1
	 一般房屋建筑工程
	工业、民用与公共建筑工程
	层
	≥30
	6～30
	<6
	建筑物层数

	
	
	
	米
	≥100
	20～100
	<20
	建筑物高度

	
	
	
	米
	≥30
	15～30
	<15
	单跨跨度

	
	
	
	平方米
	≥30000
	3000～30000
	<3000
	单体建筑面积

	
	
	住宅小区或建筑群体工程
	平方米
	≥150000
	10000～150000
	<10000
	建筑群建筑面积

	
	
	其他一般房屋建筑工程
	万元
	≥3000
	300～3000
	<300
	单项工程合同额 

	2
	高耸构筑物工程
	冷却塔及附属工程
	平方米
	>3500
	2000～3500
	<2000
	淋水面积

	
	
	高耸构筑物工程
	米
	≥120
	25～120
	<25
	构筑物高度

	
	
	其他高耸构筑物工程
	万元
	≥3000
	300～3000
	<300
	单项工程合同额

	3
	地基与基础工程
	房屋建筑地基与基础工程
	层
	≥25
	5～25
	<5
	建筑物层数

	
	
	构筑物地基与基础工程
	米
	≥100
	25～100
	<25
	构筑物高度

	
	
	基坑围护工程
	米
	≥8
	3～8
	<3
	基坑深度

	
	
	软弱地基处理工程
	米
	≥13
	4～13
	<4
	地基处理深度

	
	
	其他地基与基础工程
	万元
	≥1000
	100～1000
	<100 
	单项工程合同额 

	4
	土石方工程
	挖方或填方工程
	万立

方米
	≥60
	15～60
	<15
	土石方量

	
	
	其它挖方或填方工程
	万元
	≥3000
	300～3000
	<300
	单项工程合同额

	5
	园林古建筑工程
	仿古建筑工程、园林建筑工程
	平方米
	≥800
	200～800
	<200
	单体建筑面积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修缮工程
	平方米
	≥200
	<200
	无
	修缮建筑面积

	
	
	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修缮工程
	平方米
	≥300
	100～300
	<100
	修缮建筑面积

	
	
	其它园林古建筑工程 
	万元
	≥1000
	200～1000
	<200
	单项工程合同额

	6
	钢结构工程
	钢结构建筑物或构筑物工程（包括轻钢结构工程）
	米
	≥30
	10～30
	<10
	钢结构跨度

	
	
	
	吨
	≥1000
	100～1000
	<100
	总重量

	
	
	
	平方米
	≥20000
	3000～20000
	<3000
	单体建筑面积

	
	
	网架结构的制作安装工程
	米
	≥70
	10～70
	<10
	网架工程边长

	
	
	
	吨
	≥300
	50～300
	<50
	总重量

	
	
	
	平方米
	≥6000
	200～6000
	<200
	单体建筑面积

	
	
	其他钢结构工程
	万元
	≥3000
	300～3000
	<300
	单项工程合同额

	7
	建筑防水工程
	各类房屋建筑防水工程
	万元
	≥200
	50～200
	<50
	单项工程合同额

	8
	防腐保温工程
	各类防腐保温工程
	万元
	≥200
	50～200
	<50
	单项工程合同额

	9
	附着升降脚手架
	各类附着升降脚手架设计、制作、安装工程
	米
	≥80
	15～80
	<15
	高度

	10
	金属门窗工程
	铝合金、塑钢等金属门窗工程
	层
	≥25
	 5～25
	<5
	建筑物层数

	
	
	
	米
	 ≥80
	 15～80
	<15
	建筑物高度

	
	
	
	平方米
	≥8000
	1000～8000
	<1000
	单体建筑面积

	
	
	
	万元
	≥500
	100～500
	<100
	单项工程合同额

	11
	预应力工程
	各类房屋建筑预应力工程
	米
	≥30
	10～30
	<10
	跨度

	
	
	
	万元
	≥800
	100～800
	<100
	单项工程合同额

	12
	爆破与拆除工程
	大爆破工程
	级
	≥C
	D～C
	<D
	爆破等级

	
	
	复杂环境深孔爆破、拆除爆破及城市控制爆破及其他爆破与拆除工程
	级
	≥B
	D～B
	<D
	爆破等级

	
	
	机械和人工拆除工程
	万元
	≥500
	200～500
	<200
	单项工程合同额

	13
	体育场地设施工程
	高尔夫球场、室内外迷你高尔夫球场和练习场工程
	公顷
	≥55
	25～55
	<25
	单项工程占地面积

	
	
	
	万元
	≥3200
	300～3200
	<300
	单项工程合同额

	
	
	
	洞
	≥18
	9～18
	<9
	洞数

	
	
	体育场田径场地设施工程
	万人
	≥2
	0.5～2
	<0.5
	容纳人数 

	
	
	
	万元
	≥1000
	300～1000
	<300
	单项工程合同额

	
	
	体育馆（包括游泳馆、冬季项目馆）设施工程
	人
	≥5000
	300～5000
	<300
	容纳人数

	
	
	合成面层网球、篮球、排球场地设施工程
	平方米
	≥7000
	2000～7000
	<2000
	建筑面积

	
	
	其他体育场地设施工程
	万元
	≥800
	150～800
	<150
	单项工程合同额

	14
	特种专业工程
	建筑物纠偏和平移等工程
	万元
	≥500
	100～500
	<100
	单项工程合同额

	
	
	结构补强、特殊设备的起重吊装、特种防雷技术等工程
	万元
	≥200
	50～200
	<50
	单项工程合同额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规模标准

	序号
	工程类别
	项目名称
	单位
	规     模
	备   注

	
	
	
	
	大型
	中型
	小型
	

	1
	城市道路
	路基工程
	　
	城市快速路、主干道路基工程≥5千米,单项工程合同额≥3000万元
	城市快速路、主（次）干道路基工程2～5千米,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3000万元
	城市次干道路基工程＜2千米，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万元
	含城市快速路、城市环路，不含城际间公路

	
	
	路面工程
	　
	高等级路面≥10万平方米，单项工程合同额≥3000万元
	高等级路面5～10 万平方米,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3000万元
	次高等级路面，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万元
	

	2
	城市公共广场
	广场工程
	　
	广场面积≥5万平方米,单项工程合同额≥3000万元
	广场面积2～5万平方米,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3000万元
	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万元
	含体育场

	3
	城市桥梁
	桥梁工程
	　
	单跨跨度≥40米;单项工程合同额≥3000万元
	单跨的跨度20～40米;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3000万元
	单跨跨度＜20米;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万元
	含过街天桥

	4
	地下交通
	隧道工程
	　
	内径（宽或高）≥5米或单洞洞长单洞洞长≥1000米，单项工程合同额≥3000万元
	内径（宽或高）3～5米，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3000万元
	内径（宽或高）＜3米，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万元
	含地下过街通道；小型工程不含盾构施工

	
	
	车站工程
	　
	单项工程合同≥3000万元
	单项工程合同＜3000万元
	　
	小型工程不含车站工程

	5
	城市供水
	供水厂
	　
	日处理量≥5万吨，单项工有关程合同额≥3000万元
	日处理量3～5万吨，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3000万元
	日处理量＜3 万吨，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 万元
	含中水工程，加压站工程

	
	
	供水管道
	　
	管径≥1.5米，单项工程合同额≥3000万元
	管径0.8～1.5米，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3000万元
	管径＜0.8米，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万元
	含中水工程，本表中的管径为公称直径DN

	6
	城市排水
	污水处理厂
	　
	日处理量≥5万吨，单项工程合同额≥3000万元
	日处理量3～5万吨，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3000万元
	日处理量＜3万吨，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万元
	含泵站

	
	
	排水管道工程
	　
	管径≥1.5米，单项工程合同额≥3000万元
	管径0.8～1.5米，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3000万元
	管径＜0.8米,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万元
	含小型泵站，本表中的管径为公称直径DN

	7
	城市供气
	燃气源工程
	　
	日产气量≥30万立方米，单项工程合同额≥3000万元
	日产气量10～30万立方米，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3000万元
	日产气量＜10万立方米，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万元
	　

	
	
	燃气管道工程
	　
	高压以上管道， 单项工程合同额≥3000万元
	次高压管道，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3000万元
	中压以下管道，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万元 
	

	
	
	储备厂（站）工程
	　
	设计压力＞2.5兆帕或总贮存容积＞1000立方米的液化石油气或 ＞400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贮罐厂（站）或供气规模＞15万立方米/日的燃气工程，单项合同额≥3000万元的工程
	设计压力2.0～2.5兆帕或总贮存容积500～1000立方米的液化石油气或200～400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贮罐厂（站）或供气规模5～15万立方米/日的燃气工程，单项合同额≥1000～3000万元工程
	设计压力＜2.0兆帕或总贮存容积＜500的立方米液化石油气或＜200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贮罐厂（站）或供气规模＜5万立方米/日的燃气工程，单项合同额＜1000万元的工程
	含调压站、混气站、气化站、压缩天然气站、汽车加气站等

	
	
	
	
	
	
	
	

	
	
	
	
	
	
	
	

	
	
	
	
	
	
	
	

	8
	城市供热
	热源工程
	　
	产热量≥250吨/小时或供热面积＞30万平方米，单项工程合同额≥3000万元
	产热量80～250吨/小时或供热面积10～30万平方米，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3000万元
	产热量＜80吨/小时或供热面积＜10万平方米，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万元
	　

	
	
	管道工程
	　
	管径≥500毫米, 单项工程合同额≥3000万元
	管径200～500毫米，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3000万元
	管径＜200毫米，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万元
	本表中的管径为公称直径DN

	9
	生活垃圾
	填埋场工程
	　
	日处理量≥800吨，单项工程合同额≥3000万元
	日处理量400～800吨，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3000万元
	日处理量＜400吨，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万元
	填埋面积应折成处理量计

	
	
	焚烧厂工程
	　
	日处理量≥300吨，单项工程合同额≥3000万元
	日处理量100～300吨，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3000万元
	日处理量＜100吨，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万元
	　

	10
	交通安全设施
	交通安全防护工程
	　
	单项工程合同额≥500万元
	单项工程合同额200～500万元
	单项工程合同额＜200万元 
	含护栏、隔离带，防护墩

	11
	机电系统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单项工程合同≥1000万元
	单项工程合同额500～1000万元
	单项工程合同额＜500万元 
	　

	12
	轻轨交通
	路基工程
	　
	路基工程≥2千米，单项工程合同额≥3000万元
	路基工程1～2千米，单项工程合同1000～3000万元
	路基工程＜1千米，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万元
	不含轨道铺设

	
	
	桥涵工程
	　
	单跨跨度≥40米，单项工程合同额≥3000万元
	单跨的跨度20～40米，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3000万元
	单跨跨度＜20米，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万元
	不含轨道铺设

	13
	城市园林
	庭院工程
	　
	单项工程合同额≥1000万元
	单项工程合同额500～1000万元
	单项工程合同额＜500万元
	含厅阁、走廊、假山、草坪、广场，绿化、景观

	
	
	绿化工程
	　
	单项工程合同额≥500万元
	单项工程合同额300～500万元
	单项工程合同额＜300万元
	


注：《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规模标准》表中大、中、小型规模不同类别认定指标均为“或”的关系。


